2020税务稽查典型案例评析之三十八

摘要

一、福建林某、陈某于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收取合同违约金的名义，向福建省XL古典工艺博览城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L公司）放贷获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相关规定，税务机关是主管税收工作的行政主体，承担管辖权范围内的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等法定职责。在坚持税务机关对实质民事交易关系认定负举证责任的前提下，允许税务机关基于确切理由自行认定民事法律关系，对民事交易秩序的稳定性和当事人权益并不构成威胁。因此，税务机关依据实质课税原则，根据当事人民事交易的实质内容自行、独立认定林某、陈某与XL公司之间实际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符合事实，也符合依据纳税人交易活动的实质而非表面形式予以征税的实质课税原则。
[bookmark: _GoBack]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税收法定是税收征收的基本原则，营业税、增值税与个人所得税属于不同税种，在原理、税基、计算方法、调节重点等方面均不相同，对已经征收营业税或者增值税的收入再征收个人所得税，并不存在重复征税问题。因此，对民间借贷取得的利息收入，纳税人既需要依法缴纳营业税或者增值税，也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思考

一、当事人以合同违约金为名，达收利息之实，是否涉嫌避税？对XL公司是否应追究未按规定代扣代缴的法律责任？
二、鉴于XL公司未按规定代扣代缴利息个税，是否不应加收林某、陈某的滞纳金？

福建赫某、陈某放货利息收入少缴税款案

——依据实质课税原则追缴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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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福建林某、陈某于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收取合同违约金的名义，向福建省XL古典工艺博览城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L公司）放贷获利。
税务机关查明：2013年初，XL公司因项目开发建设需要，与林某和陈某（另案处理）达成协议，以XL公司部分房产作为抵押向林某和陈某合计借款6000万元，月息5%，利息按月支付，期限一年。2013年3月20日，林某、陈某与XL公司签订合同时，发现XL公司只能提供85间店面，店面面积合计10008.73方米，两人只同意借给XL公司5500万元，双方签订总价为5500万元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到仙游县房地产管理中心备案登记。同日，XL公司将多余的500万元汇还给林某。2014年1月17日，林某因资金周转需要从XL公司抽回300万元。2014年3月19日即一年放贷期满，林某、陈某与XL公司通过泉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解除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XL公司汇还给林某、陈某各2600万元，共计5200万元。2013年3月20日至2014年3月19日，林某和陈某累计取得利息收入3328万元。
福建省莆田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莆田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分别于2015年3月26日、2015年4月1日对林某、陈某进行立案检查，认定林某、陈某与XL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借贷关系，其相关获利为利息收入而非合同违约金收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等规定，追缴二人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等税费848.64万元，并依法加收滞纳金。
林某、陈某不服该处理决定，向福建省地方税务局提起行政复议，福建省地方税务局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林某、陈某据此向法院起诉。经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均驳回林某、陈某诉讼请求。林某、陈某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裁定驳回林某、陈某的再审申请。

争议焦点

一、关于税务机关认定林某、陈某与xL公司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问题
[bookmark: _Hlk94862598]林某、陈某认为，法律未赋予税务机关对公民与法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认定的权力，税务机关认定其与XL公司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属于越权行为。
税务机关认为，未对林某、陈某和XL公司之间的关系进行认定，只对涉案收人是否属于利息收入进行调查取证，不存在越权问题。
二、关于民间借贷利息收入应否征收营业税问题
林某、陈某认为，自然人不属于营业税“金融保险业”征税对象，故认定其放贷取得利息、缴纳营业税等税费属适用法律错误。
税务机关认为，林某、陈某的行为属于营业税条例中规定的应税劳务行为中的“金融保险业”税目，应按规定缴纳营业税。

法院裁判要旨

一、关于税务机关能否根据实质课税原则独立认定涉案民事法律关系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相关规定，税务机关是主管税收工作的行政主体，承担管辖权范围内的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等法定职责。在坚持税务机关对实质民事交易关系认定负举证责任的前提下，允许税务机关基于确切理由自行认定民事法律关系，对民事交易秩序的稳定性和当事人权益并不构成威胁。因此，税务机关依据实质课税原则，根据当事人民事交易的实质内容自行、独立认定林某、陈某与XL公司之间实际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符合事实，也符合依据纳税人交易活动的实质而非表面形式予以征税的实质课税原则。
二、关于对案涉民间借贷利息收入应否征收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税收法定是税收征收的基本原则，营业税、增值税与个人所得税属于不同税种，在原理、税基、计算方法、调节重点等方面均不相同，对已经征收营业税或者增值税的收入再征收个人所得税，并不存在重复征税问题。因此，对民间借贷取得的利息收入，纳税人既需要依法缴纳营业税或者增值税，也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思考：（1）当事人以合同违约金为名，达收利息之实，是否涉嫌避税？对XL公司是否应追究未按规定代扣代缴的法律责任？（2）鉴于XL公司未按规定代扣代缴利息个税，是否不应加收林某、陈某的滞纳金？】

